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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文件
厦海政征〔2024〕44 号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
关于海沧港区港北路工程项目

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

为实施海沧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国土空间规划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

实施条例》《厦门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若干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

经组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、土地现状调查，现就海沧港区港北路

工程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征收范围：根据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
（用字第 350200202300200 号）等文件，确定项目征收土地范围，

具体位置详见附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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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的村集体经济组织（具体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）：

海沧街道囷瑶村、海沧街道海沧社区、海沧街道后井村、海沧街

道锦里村。

（二）征收目的：本次征收的土地用于海沧港区港北路工程

项目，为政府组织实施的交通运输用地建设活动需要，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，符合公共利益情形。

（三）土地现状：本征收项目需征收土地面积 3.8194 公顷。

其中海沧街道囷瑶村其他农用地 0.0026 公顷，城镇村及工矿用

地 0.1807 公顷，交通运输用地 0.0631 公顷；海沧街道海沧社区

水浇地 0.0077 公顷，园地 0.1681 公顷，草地 0.3026 公顷，其

他农用地 0.0031 公顷，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1.0103 公顷；海沧街

道后井村水浇地 0.1641 公顷，旱地 0.007 公顷，园地 0.2367 公

顷，其他农用地 0.3430 公顷，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.9044 公顷，

未利用地 0.0337 公顷；海沧街道锦里村水浇地 0.0002 公顷，旱

地 0.0299 公顷，园地 0.0015 公顷，其他农用地 0.0753 公顷，

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.2496 公顷，未利用地 0.0421 公顷。

拟征收囷瑶村0.2464公顷土地、海沧社区1.4918公顷土地、

后井村 1.6826 公顷土地、锦里村 0.3986 公顷土地未承包到户，

土地使用权人为囷瑶村、海沧社区、后井村、锦里村集体经济组

织，由囷瑶村、海沧社区、后井村、锦里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、

管理。囷瑶村 0.0480 公顷已批建到户；海沧社区 0.2099 公顷已

批建到户。

本次征收土地需安置农业人口 16 人（其中劳动力 8 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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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补偿标准、安置方式、社会保障等事项详见附件。

二、公告期限：自 2024 年 7 月 19 日起 30 日。

三、异议反馈

拟被征地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按照《村民组织法》的有关规定，

组织召开会议，充分征求各权利人意见，并讨论研究决定。拟被

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、村民委员会

和其他利害关系人，如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不同意见，应当在

本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提出异

议或提起听证申请。

四、签约期限：2024 年 8 月 18 日至 2024 年 9 月 20 日。

五、评估时点

以本征收项目征收土地预公告（厦海政征〔2024〕35 号）

发布之日（2024 年 6 月 17 日）为准。

六、禁止事项

自本征收项目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之日起，任何单位和个人

不得违反规定在征收范围内实施下列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：

抢栽、抢种、抢建；改变房屋结构和用途、装修及增加附属设施；

房屋产权转移、分割、析产；商事登记、税务登记；迁入户口、

分户等。

七、补偿登记

本征收项目所涉及的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、使用人应当在

本公告规定的签约期限内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前往具体实施

单位办理补偿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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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签订协议

本征收项目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应在本公告规

定的签约期限内与街道办事处、征收实施单位签订补偿安置协

议。

九、经办机构

（一）负责单位：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联系地址：厦门市海沧区滨湖北路 9 号

联系电话：0592-6053247

（二）具体实施单位：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海沧街道办事

处

联系人：林小清，联系电话：0592-6080956

（三）征收实施单位：厦门海沧土地征收服务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刘丰，联系电话：0592-6806877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1.海沧港区港北路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

2.海沧港区港北路项目征收范围图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

2024 年 7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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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海沧港区港北路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

因海沧港区港北路项目建设需要，根据我市集体土地征收有

关规定，结合厦门市海沧区区域范围内各地块项目的实施方案及

本征收项目的具体情况，特制定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如下：

一、征收土地补偿

（一）征地补偿标准

根据《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

知》（厦府〔2023〕156 号）、《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征地区片

综合地价标准的补充通知》（厦府〔2023〕167 号）、《厦门市

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标准的

通知》（厦府〔2023〕251 号）执行。

（二）社会保障

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筹集、管理和使用按照国家、省、

市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住宅房屋征收补偿（补助）

（一）补偿标准

被征收人可自主选择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（现金补偿、房票

补偿）。经认定为应安置人口，人均合法产权面积不足 50 平方米

的，按人均 50 平方米建筑面积予以补偿安置，具体方式可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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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调换或房票补偿。

产权调换房源为临港新城二期保障房安居工程 A 地块。

周转方式：自行过渡周转。

（二）补偿标准

1.征收具有合法产权房屋的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，按

“拆一补一”，不补差价计算。人均合法产权面积不足 50 平方米

的，按人均 50 平方米给予安置。所选取的安置房按超出应安置

面积最小原则控制。超面积安置的，超面积部分按产权调换标准

房屋市场评估价缴交购房款。

2.征收具有合法批建手续的住宅房屋，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

偿（现金补偿、房票补偿）的，补偿标准按产权调换标准房屋市

场评估价执行。

3.被征收人选择部分产权调换、部分货币补偿，其货币补偿

面积不得超过被征收住宅面积减去安置房面积的余额。

4.应安置人口、应安置面积认定办法根据《厦门市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关于印发厦门市集体土地征收住宅房屋应安置人口认

定办法的通知》（厦资源规划规〔2021〕9 号）、《厦门市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若干规定的通知》（厦府

办规〔2021〕15 号）、区人民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规定执行。

5.人均合法产权面积按《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

厦门市集体土地征收住宅房屋人均合法产权面积合并计算办法

的通知》（厦资源规划规〔2021〕12 号）规定执行。人均合法产



- 7 -

权面积以被征收住宅房屋的所有权人在征收范围内属于应安置

人口的家庭成员为计算依据。属一户多宅的，已批合法产权面积

合并计算；属多户一宅的，其人口合并计算。

参与宅基地申请且申请人口清晰的按申请人口分摊后合并

计算，产权人的合法产权面积应合并计算，参与申请人口合法产

权面积合并计算最高不超过 50 平方米；无法确定共同申请人的

以被征收人现状家庭人口分摊后，以被征收住宅房屋的所有权人

在征收范围内属于应安置人口的家庭成员为计算依据合并计算。

（三）其他补偿、补助及奖励

1.装修补偿：①具有合法批建手续的住宅房屋，其装修可按

280 元/平方米实行包干补偿或选择评估补偿。若被征收人选择

评估补偿的，不论评估结果高低，一律按评估结果补偿。②用于

产权调换的安置房未进行初装修的，给予被征收人 300 元/平方

米的装修补偿。

2.搬迁补助：被征收房屋可认定的产权面积按 7 元/平方米

计算搬迁补助费。若被征收人选择现房安置或货币补偿方式的，

一次性给予二次搬迁补助费；被征收人选择期房安置的，一次性

给予三次搬迁补助费。

3.临时安置费：对被征收住宅房屋实行期房产权调换的，过

渡期不得超过三年。在过渡期限内，房屋征收部门应按 20 元/

平方米·月的标准向自行过渡的被征收人支付临时安置费，但已

提供周转用房的除外。除不可抗力外，超过过渡期限安置的，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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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征收部门应当从逾期之月起，向自行过渡的被征收人支付双倍

临时安置费，对提供周转用房的被征收人按过渡安置期限内的临

时安置费标准支付临时安置费。具体根据《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

厅转发市国土房产局关于调整住宅房屋征收过渡安置期限及临

时安置费标准意见的通知》（厦府办〔2019〕40 号）文件执行。

4.一次性搬迁奖励：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安

置协议，并一次性完成搬迁的，可按被征收房屋的产权面积结合

区位房屋补偿价的百分之十给予一次性搬迁奖励，奖励金额最高

不超过 10 万元。

对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被征收人在规定签约期限内签订征

收补偿安置协议（以下简称签约）并按期搬迁的，可再按不高于

两年过渡安置补助费奖励。

5.货币补偿奖励：征收集体土地上具有合法产权住宅房屋

（含依照规定可参照合法产权房屋予以补偿安置的权属未登记

住宅房屋）选择货币补偿的，可按产权调换标准房屋市场评估价

计算给予不高于 10%按期签约奖励（按期签约特指在签约期限内

签约，下同）和 10%按期搬迁奖励。

6.按期签约搬迁奖励：征收具有合法批建手续的住宅房屋和

按规定可认定为应安置面积的，在规定期限内签约拆除的，第一

轮按 1000 元/平方米给予签约搬迁奖励，第二轮按 500 元/平方

米给予签约搬迁奖励，第三轮之后（含第三轮）不予奖励。

7.抽取商谈流水号奖励：被征收人按规定的时间、地点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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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取商谈流水号的，给予 5000 元/户奖励。

8.合法权证奖励：被征收住宅房屋已办理《厦门市农村房屋

所有权证》或《福建省厦门市乡村房产契证》的，给予 5000 元/

户奖励。

9.其他补助：水表、电表、电话、有线电视转移、空调移机

等补助费用，依据厦价房〔2003〕119 号文件标准执行。

10.无合法批建手续房屋补助、奖励

征收2002年 12月1日之前所建的无合法批建手续住宅房屋

时，对能在规定期限内签约并搬迁的，可按以下规定给予补助、

奖励：

人均合法建筑面积小于 50 平方米的，其无合法批建手续房

屋按人均 50 平方米，已建成的按 400 元/平方米给予补助（含装

修），未建的按 240 元/平方米给予奖励。

人均合法建筑面积大于 50 平方米小于 100 平方米的，其无

合法批建手续部分，可按人均 100 平方米扣除合法批建面积的剩

余部分面积，已建成的按 400 元/平方米给予补助（含装修），未

建的按 240 元/平方米给予奖励。

（四）房票补偿

1.房票补偿是将房屋征收货币补偿金额计入房票面值并发

放给被征收人，被征收人持房票购买房屋以实现补偿安置的方

式，是货币补偿的一种补充方式。

2.房屋主体补偿、装修补偿费、临时安置费、按期签约搬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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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励、一次性搬迁奖励、红线内空地补偿费、搬迁补助费、合法

权证奖励以及无合法批建手续房屋补助、奖励等项目计算标准与

现金补偿方式一致。同时为鼓励被征收人选择房票补偿方式，对

于选择房票补偿方式的将适当给予房票奖励。

房票政策性奖励：征收集体土地上具有合法产权住宅房屋

（含依照规定可参照合法产权房屋予以补偿安置的权属未登记

住宅房屋）和应安置人口人均合法产权面积不足 50 平方米按人

均 50 平方米给予安置的，若选择货币补偿中房票补偿方式，并

在规定期限内签约，可享受以下房票政策性奖励：按照征收土地

预公告发布之日产权调换标准房屋市场评估价结合合法产权面

积计算给予不高于 20%的房票政策性奖励。

3.房票面值。房票面值由合法产权房屋的货币化补偿金额、

无房户应安置面积货币化金额、房票政策性奖励组成。

装修补偿、临时安置费、一次性搬迁奖励、按期签约搬迁奖

励、合法权证奖励、抽取商谈流水号奖励、无合法批建手续房屋

补助奖励可以现金形式发放，或计入房票面值。

房票使用期限及兑付：

征收补偿协议生效后，房票经厦门市数字化房票应用系统核

发，并以短信形式发送给被征收人。房票使用期限自房票激活核

发之日起计算，使用期限最长不超过 24 个月，房票兑付由厦门

市数字化房票应用系统自动结算后，推送相关信息给持票人。

（1）房票（含转让）在使用期限内完全未使用购房的，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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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房票政策性奖励后，兑换成现金。（2）房票（含转让）使用期

限内已使用购房但未超过面值的 85%（＜85%），房票余额按照未

使用购房的比例扣除房票政策性奖励后可兑换成现金。（3）房票

（含转让）已使用购房且超过面值的 85%（≥85%），房票余额可

兑换成等额现金。

4.房票转让。在满足户人均居住面积不低于 35 平方米的前

提下，允许被征收人将房票转让给第三人使用（不含境外人员），

一张初始房票可以分割金额转让给多人。已转让的房票，不得再

次转让。

5.房票购房及购房奖励。房票可用于购买征收项目辖区范围

内已办理预售许可、现售备案的新建商品房（住宅、商业、商办

和车位），已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商品房（住宅、商业、商办和车

位），以及按规定可公开销售的安置型商品房、安置房和竞配建

房。被征收人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不低于 35 平方米的，可使用房

票购买上述非住宅房源（商业、商办和车位）。

自房票核发之日起，12 个月内使用房票购房的，可按该时

段实际使用的房票金额给予不高于 5%的房票购房奖励；第 13 个

月至第 24 个月内使用房票购房的，可按该时段实际使用的房票

金额给予不高于 2%的房票购房奖励。

6.本方案涉及房票补偿未尽事宜，按照《厦门市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征收推行房票补偿的意见（试行）》

（厦府办规〔2022〕13 号）及相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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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（补助）

（一）补偿方式

采取货币补偿方式。

（二）补偿标准

1.村镇企业用地补偿标准：征收合法批准的村镇企业用地且

已缴交土地配套费的，按 400 元/平方米补偿给村集体经济组织；

未按规定缴交土地配套费的，按 350 元/平方米给予补偿。

2.非住宅房屋补偿标准：征收经依法批准建设的集体土地上

非住宅房屋，按照市场评估价给予补偿；按时签约并提前搬迁的，

框架、砖混、钢架结构房屋再按 300 元/平方米给予按时签约并

提前搬迁奖励，其他结构房屋再按 150 元/平方米给予按时签约

并提前搬迁奖励。

3.停产停业补偿标准：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按照《厦门市自然

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<厦门市征收国有土地上非住宅房屋停产

停业损失补偿的规定>的通知》（厦资源规划规〔2021〕5 号）执

行。

（三）其他补偿、补助及奖励

1.装修补偿：按可认定的产权建筑面积 250 元/平方米装修

包干补偿或评估补偿，若被征收人选择评估补偿的，不论评估结

果高低，一律按评估结果补偿。

2.租金补助：凡持有合法有效营业执照（下称营业执照）的

生产型企业将合法批建手续的非住宅房屋作为企业注册地址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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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房屋所有权人可按 10 元/平方米给予 3 个月的租金补助。

3.搬迁补助：涉及企业设备搬迁的，按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

报告确定补助金额。

4.一次性搬迁奖励：被征收人在按期签约并完成搬迁的，可

按被征收房屋的产权面积结合区位房屋补偿价的百分之十给予

一次性搬迁奖励，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

5.无合法批建手续非住宅房屋补助

（1）2002 年 12 月 1 日前已建成且能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和

纳税证明材料的，可按下列办法给予搬迁补助：取得区级手续的

非住宅房屋，以相关部门批准的建筑面积为基数，框架、砖混结

构房屋按不高于 420 元/平方米给予补助；其他的非住宅房屋，

框架、砖混结构按不高于 120 元/平方米给予补助。

（2）其他补助：征收集体土地上非住宅房屋，造成企业停

产、停业的，2007 年 11 月之前已建成的无合法批建手续房屋且

经营者能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和纳税证明材料的，其停产停业损失

补偿、员工工资补偿、搬迁补助、租金补助等补偿、补助，参照

合法批建手续房屋补偿标准的 50%给予补偿、补助。

四、关于评估机构的选取

（一）被征收人应当在规定期限（不少于 5 日）内，通过自

行协商分别选定一家符合征收评估从业资质的评估机构承担住

宅房屋和非住宅房屋的征收单体评估工作，被征收人在规定期限

内协商不成的，由项目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在 3 日内采取摇号或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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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等随机方式从参与报名的评估机构中确定。

（二）请有意参与本项目评估的评估机构，于本公告公布之

日起 5 日内到征收实施单位报名（报名电话：0592-6806877）。

五、无合法批建手续的房屋按我市相关征收法律法规执行。

六、本补偿方案未涉及的问题，按我市现行征收的相关法律

法规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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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海沧港区港北路工程项目征收范围图

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7月18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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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征收具有合法产权房屋的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，按“拆一补一”，不补差价计算。人均合法产权面积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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